
东西湖区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表（分项目）

表十六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总计 193,606.00 

20301返还性收入 43,877.00 

体制调整基数返还 10,608.00 

增值税基数返还 6,843.00 

消费税基数返还 392.00 

增值税“五五分享”基数返还 26,034.00 

2300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14,802.00 

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结转 302.00 

度农村客运出租车等行业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 389.92 

乘用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 7.90 

度武汉英才入选人才资助资金 255.00 

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 31.00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65.00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 120.00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第一批)项目法分配资金 53.00 

城乡医疗救助(一般) 39.91 

大中型水库后期移民基金(提前下达) 193.00 

度下派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财政补助 11.31 

福彩公益金市县分成资金 600.94 

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中央补助 60.00 

农村公益性服务"以钱养事"市级补助资金 189.60 

省级基本公卫补助资金 2,132.00 

省级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经费 91.00 

省级退役转移支付资金-残疾军人和部分参试退役人员医疗补助 13.00 

省级退役转移支付资金-大学生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补助 436.80 

省级退役转移支付资金-困难退役军人帮扶经费2 55.00 

省级退役转移支付资金-退役士兵安置补助 133.00 

省级退役转移支付资金-优抚对象抚恤和老党员生活补助 33.00 

市级退役安置补助资金 405.38 

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贴 11.68 

长江流域渔政协助巡护员补助 8.00 

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省级) 3.00 

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中央) 303.00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2,075.00 

中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534.00 

中央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19.00 

中央农村生产发展资金 592.00 

中央农田建设资金 174.00 

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31.00 

中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第一批) 2.01 

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般和绩效) 48.00 

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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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一次性补贴 71.00 

省级基层治理创新引导资金 52.00 

省级水利改革发展资金(第一批) 100.00 

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第二批)7.7 22.00 

上级转移支付年初结转 789.00 

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6,643.00 

残疾人基本辅具适配 3.20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贴(一般公共预算) 1.79 

残疾人阳光创业扶持“双百工程”及湖北省残疾人技术能手扶持项目 0.40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30.00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贴地方资金(转移支付) 177.03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 1,254.00 

城乡居民养老财政补助上级转移支付 6.00 

城乡居民养老上级转移支付 219.00 

城乡居民养老市级补助下区 219.00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一般) 116.00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省级资金 43.00 

行政政法处结转追加 10.00 

航道、港口设施养护维护及水运行业发展补助 15.00 

河湖长制以奖代补和确权划界工作补助 10.00 

湖北省城乡建设发展引导资金 100.00 

湖北省科学普及对下转移支付 13.00 

湖北省科学普及对下转移支付(中央) 12.00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财政补助上级转移支付 243.00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助上级转移支付 1,184.00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中央) 3,555.00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中央) 226.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16.00 

计划生育补助资金(中央) 658.00 

计划生育扶助 448.00 

教师培训 83.00 

教育费附加 7,000.00 

教育市级补助资金(教育转移支付) 6.30 

教育专项 8.00 

就业补助资金 3,993.00 

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19.00 

林业生态资保护修复及森林资源监督管理经费 41.00 

留抵退税专项资金 30,000.00 

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支出 20,000.00 

民政一般性转移支付残疾人两项补贴(第二批) 110.61 

农村公路建设养护 327.19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4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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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一般性转移支付(含农业转变发展方式) 28.00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 6,836.00 

其他退税减税降费专项资金 11,180.00 

三支一扶转移支付下区 256.50 

少数民族经费 10.00 

社会工作服务与社会组织培育引导补助资金 49.00 

省财政厅关于下达-转移支付补助的通知 1,000.00 

省级残疾人儿童康复救助 76.00 

省级平安建设(综治工作)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 82.00 

省中小企业成长工程以奖代补资金 60.00 

市级城乡医疗救助补助 98.00 

市级就业资金下区 616.00 

市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500.00 

市级医疗救助补助专项 11.00 

市级疫苗及接种费用财政补助 213.00 

提前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1,000.00 

提前下达省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29.00 

提前下达中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 590.00 

提前下达中央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 34.10 

退役安置经费下区 3.20 

卫生健康能力建设 9.23 

乌克兰接返留学生在汉隔离费用 22.00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农村低保、五保兜底保障) 306.58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1,000.00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716.00 

阳光家园计划-智力精神重度托养服务 8.00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109.00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中央) 22.00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640.00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 8.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提前下达部分 2.00 

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 17.91 

中央动物防疫补助 10.00 

中央农业发展资金 50.00 

中央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115.00 

中央水利救灾资金 205.00 

中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 539.51 

中央渔业发展补助资金 234.00 

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项目 10.00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4.00 

2300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4,927.00 

农业专项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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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结果奖励资金 200.00 

乘用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 3.95 

度全市固定资产工作目标考核和市级重大项目奖励资金 35.00 

度长江汉江武汉段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惩资金 50.00 

度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纾困贷款贴息资金 1,000.00 

省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28.00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转移支付(以奖代补) 1,110.00 

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经费 30.00 

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三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1 310.00 

度金融企业奖励专项资金 1,000.00 

度食品监管补助资金(市县) 5.00 

防汛抗旱补助 80.00 

科普助推行动计划资金 58.00 

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市级一般) 1,000.00 

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考核奖补资金 86.70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上级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 206.00 

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 891.00 

社区基层党组织活动等经费 104.83 

省级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58.00 

市级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70.00 

市级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17.00 

市级统计工作经费 69.67 

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30.28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10.00 

灾害信息员通讯补贴 2.75 

调整预算 5.00 

本级支出项目 20.00 

残疾儿童康复项目 77.00 

厕所革命管护奖补资金 63.80 

城管下区资金 1,000.00 

促进消费升级专项资金(支持商贸企业做大做强) 434.73 

工业投资技改和智能化奖补资金及项目管理费 2,927.01 

行政政法处专项 4.52 

基本建设—普惠托育工程 70.00 

基建支出 12,164.00 

粮食安全补短板——撂荒地整治 3.20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资金 8.28 

农业生态保护与修复——外来入侵物种综合防治 30.00 

农业生态保护与修护——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30.00 

全省“扫黄打非”专项资金 1.00 

全省粮食流通产业发展项目 8.00 

全市社区兼职统战委员工作补贴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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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项目经费 56.00 

人社专项结转 1.54 

涉台园区及台资企业奖励扶持资金 150.00 

省级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 400.00 

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560.00 

市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549.63 

市级都市田园综合体创建奖补资金 800.00 

市级种粮一次性补贴资金 18.41 

市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补助资金 6.00 

市现代服务业专项 780.00 

水务设施维护 283.00 

台湾青年工作专项经费 96.00 

特色产业发展奖补资金——菜果茶标准园创建 250.00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对外贸易类) 264.00 

文物保护项目经费 3.00 

下达度创业担保贷款担保费市级补助资金 3.48 

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 149.52 

小进限奖励资金 114.00 

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补短板资金 100.00 

药品事务专项经费 6.00 

园林和林业转移支付资金 584.03 

园区奖励资金及地理信息平台维护 692.00 

支持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2,515.00 

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中央) 132.00 

东西湖区本级无对下转移支付支出。


